
立法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就《２０１０年图书馆指定令》动议议案发言全文（只

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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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四月二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２

０１０年图书馆指定令》动议议案的发言全文： 

 

主席： 

 

  我感谢议员支持《２０１０年图书馆指定令》，以及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关

注。 

 

  香港公共图书馆的配置，是依循《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进行，即为每２０

万人设立一间分区图书馆，每区至少有一间分区图书馆。分区图书馆都有一定的

规模。东涌新市镇居民现时约八万人，而政府早就计划在区里兴建一间分区图书

馆。在分区图书馆落成前，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东涌逸东邨的商场租用地方，提

供一所小型的临时图书馆。临时图书馆从设立开始，就很清楚是过渡性质，当东

涌分区图书馆投入服务时，便应按照原定计划取代逸东邨的临时图书馆。 

 

  议员支持的命令，让新东涌图书馆的学生自修室先行启用，及早照顾学生的

需要。稍后新图书馆全面启用，将大为提升东涌的图书馆服务。新馆面积达２,

７００平方米，较现时的临时图书馆大４倍。新馆的基本馆藏数据亦大为增加，

共有１４万项，并且提供多项设施，包括：成人及儿童借阅图书馆、多媒体图书

馆、报刊阅览室、计算机及信息中心、推广活动室以及咖啡阁等。同时，新馆将

会每周开放七天共７１小时，比临时图书馆的每周六天共５６小时开放时间更

长。新图书馆的落成启用，对东涌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是明显的改进。 

 

  有限的公共资源，必须合理运用。按照规划准则建设的分区图书馆落成启用

后，没有理由再同时用公帑去维持临时图书馆。当然，我们亦理解，自临时图书

馆设立以来，逐渐成为逸东邨居民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及长者习惯的一种公共空

间。我们很高兴知道，一家有志于地区工作的非牟利团体，愿意接手租用现临时

图书馆的场地，开展小区服务，包括提供一部分图书馆服务。康文署决定以「便

利图书站－小区图书馆伙伴计划」，与这家非牟利团体合作，为逸东邨居民提供

图书借阅、报刊阅览及上网等服务。正如其它与康文署合作的小区图书馆一样，

有关的团体会自行安排所需的地方、人手和资源去营运该小区图书馆，康文署会

提供书籍、专业意见及技术支持。该小区图书馆投入服务时，便会成为全港约１

５０间小区图书馆中的一员。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在逸东邨营运该小区图书馆和开展小区服务的非牟利团



体，衷心感谢为非牟利团体提供资助的热心公益人士。新东涌图书馆正式开放前，

我们会安排培训学生义工，亦会进一步加强与小区的联系。我们相信透过上述安

排，可以为东涌居民提供更好的图书馆服务。 

 

  至于议员所提出有关检讨图书馆的规划标准及服务的建议，在４月９日的民

政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已作出初步讨论。我们会积极在不同范畴改善图书馆的服务

和设施，例如采用通讯科技，发展「无墙图书馆」，为市民提供不受时地限制的

图书馆服务，以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服务和效率。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２日（星期四） 

 

 


